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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捐献表上，她选择了“全部”
贾曰苓女士来到开发区红十字会，完成了捐献流程第一步

本报3月7日讯(见习记者

张娜 熊戈措 实习生

黄浦) 本报今天报道了《“要
是想捐遗体，这事该找谁”》，

下午，一直想捐遗体的贾曰苓

女士在本报记者的帮助下，完

成了捐献流程的第一步———

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字。

“通过你们知道了捐献流

程，我可以随时去填表了。”7

日早上，贾女士高兴地对记者

说。下午2时，贾女士电话联系

了开发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

员，跟对方约好了时间。

下午3点多，贾女士坐公

交车到了开发区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递给她两份《山东省遗
体捐献登记表》，并嘱咐说：“填
写登记表时，主要职业一栏要
填写主要从事的工作，如车工、

医师、教师等。户口所在地要

按户口簿登记的住址填写完

整，常住地要按现在常住的地

址填写完整。如果捐献部分遗
体，要注明捐献脏器的名称，如

心脏、肝脏等。遗体捐献后要求
保留骨灰的话，购置骨灰盒与

骨灰袋所需的费用，要由近亲
属自己承担。如果您自己已经

联系好遗体接收单位的话，就

把这个单位填在表上；如果没

联系好，由我们红十字会为您

安排。以后您要是因为搬家或

其他原因需要变更登记机构

或接收单位，要到原登记机

构，也就是我们开发区红十字
会，办理变更手续。登记完以后

我们会给您颁发《山东省遗体
捐献荣誉证》和捐献卡。”在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贾女士完成

了遗体捐献申请登记表的书面

填写，在填写“是否要全部捐献

遗体”时，她选择了“全部”。

走出开发区红十字会的

大门，贾女士告诉记者：“我终

于了了自己的心愿！”

据了解，下一步省遗体捐献

办公室将对此予以确认，并录入

遗体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

惠安小区居民买菜为啥舍近求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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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小区有3700户居民，但

小区的农贸市场却非常冷清。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摊位费过

高，摊贩只能提高菜价维持生

计，而菜价的提高最终“撵走”

了消费者。现在小区居民宁愿

坐半小时公交车去别的市场，

也不愿在家门口买菜。

市场里仅六家摊贩

价格太贵居民咂舌

7日上午，记者来到惠安小区
农贸市场，3000多平方米的市场里

空空荡荡，仅有4家卖菜的摊位和
2家卖海鲜的摊位。很少有小区住
户来买菜，偶尔来个买主，也在打

听完菜价后咂咂舌离开。

“这里菜价太高了，甚至比

超市精包装的还贵。我们每天
都挤46路车去红利市场买菜。”

小区住户唐大爷说。

记者在惠安小区农贸市场
询问了部分菜价，胡萝卜2元/

斤，西红柿3 . 5元/斤，芹菜3元/

斤，黄瓜4 . 5元/斤。记者随后乘
坐46路车赶到红利市场，发现

菜价真是差别不小，胡萝卜1 . 5

元/斤，西红柿2元/斤，芹菜1 . 5

元/斤，黄瓜3元/斤，随便买两

斤菜就能赚回公交车费。

摊位费年年创新高

菜贩无奈提高菜价

在小区农贸市场卖菜的吴大

妈说：“去年之前生意还挺红火，50

多个摊位满满当当，可今年的摊位

费涨得太高，我们只能提高菜价。”

据她说，摊位月租金前年还

是300元，去年涨到500元，今年更

是达到1000元，有的甚至逼近1500

元。“生意难做，很多摊贩都撤了，

我上年纪了，凑合着干吧。”

“摊位费涨了，我们想赚钱

当然就得提价，提了价生意就

受影响，明显不如以前了。”一

位卖瓜子的摊贩说。

包租公直说没想到

承包费推高摊位费

从菜贩的口中得知，一对夫

妻承包了整个菜市场的摊位。

记者找到了其中的丈夫，

他告诉记者，原本以为承包这

些摊位能大赚一笔，可没想到

现在经营惨淡。原来，这对夫妻

4年前从惠安置业公司承包了

小区农贸市场，当时的承包费

是10万元，去年年底置业公司

将承包费提至35万元，夫妻俩

只好提高摊位费，结果导致市

场内的摊贩大量流失。

惠安置业公司的曲经
理并不认为菜价过高是由
摊位费引起的。

“我个人认为，农贸市
场生意冷清跟惠安小区居
民的购买力弱有关，与摊位
费没有太大联系。而且，小
区居民去黄务或者北马路
买菜，是大家久而久之养成
的习惯。”

对于35万元承包费的说
法，曲经理也不认同，他认为
绝对没有这么离谱，但具体
数字因为销售部经理不在，

他也无法给出。至于农贸市
场每月摊位费上千元，他同

样认为不可能这么高。

农贸市场的摊位费是
否有统一的收费标准呢？记
者就此问题采访了芝罘区
物价局物价管理科李科长。

据李科长介绍，自从
2008年工商部门不再收取
市场管理费后，摊位费、管
理费等都由所在单位按照
市场价自行收取，物价部门
并没有摊位费的收费标准。

格记者调查

菜价过高另有原因？

格物价部门

摊位费属市场行为

贾女士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写登记表。

农贸市场里几乎天天空空荡荡。






